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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、製造射頻電信終端設備
之公司、商號或其使用者違反本
辦法規定，擅自使用或變更無線
電頻率、電功率者，除依電信法
規定處罰外，NCC並得撤銷其審
驗合格證明。

Warning
·电池禁止充电。
·請將電池使用在其原始用途上，
避免造成電池短路。當以導電物
質直接連接電池正負極時會造成
短路。
·勿使用損壞的電池。

·將電池放在極寒或極熱的地方會
導致電池壽命的縮短, 將電池暴
露在寒冷或酷熱的地方可能導致
手機功能無法正常發揮, 即使電
池充完電也一樣。
·本電池如果更換不正確會有爆炸
的危險。

  

·操作者使用電池的外蓋必須依說
明書指引正確之移除及重新安裝
外蓋的方法才可移除。
·請勿將電池置於火中，請不要將
廢電池隨意丟棄，請送到電池回
收站，請按照當地法規處理廢電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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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
第十二條
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
機，非經許可，公司、商號或使
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、加大
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。
第十四條
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
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；經發
現有干擾現象時，應立即停用，
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。

前項合法通信，指依電信法規定
作業之無線電通信。
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
或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
性電機設備之干擾。


